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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孙公司资产收购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重大交易风险。 

 过去 12 个月资产收购类关联交易情况：过去 12 月内本公司与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发生的资产收购类关联交易累计 10 次，

累计交易金额 3,834.22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1,414,204.89 万元的 0.27%。除与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存在

的相关交易外，本公司与其他关联人不存在资产收购类交易。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因武陵镇污水处理厂监测室为

厂内临时搭建用房，故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因大周镇污水处理厂

1#、2#、3#、4#泵站房土地为厂区外农村集体用地，故无法办理房屋

产权证，但可以长期使用该土地进行生产经营。其余房屋均已办理权

证。 

 

     一、关联交易概述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重庆市渝东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东水务”）所属

重庆市万州区镇级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州镇级公司”）

拟以人民币 45,369,166.91 元（大写：肆仟伍佰叁拾陆万玖仟壹佰陆



拾陆元玖角壹分）收购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

务资产公司”）所拥有位于重庆市万州区的武陵、新田、大周、瀼渡

等四个镇级污水处理厂相关资产（以下简称“标的”）。此次资产收购

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此次资产收购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发生前，过去 12 月内本公司与水务资产公司

发生的资产收购类关联交易累计 10次，累计交易金额 3,834.22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 1,414,204.89 万元的 0.27%。除与

水务资产公司存在的相关交易外，本公司与其他关联人不存在资产收

购类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水务资产公司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1,849,160,68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8.52%，系本公司第二大

股东；其同时亦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持有德润环境 54.90%的股权。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信息：    



名称：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 299 号  

主要办公地点：渝中区虎踞路 80 号重庆总部城 A 区 11 栋  

法定代表人：李祖伟  

注册资本：606,457.148435 万元  

主营业务：从事投资业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及相关资产经

营、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服务，财务顾问，销售矿产品、机电设备。  

实际控制人：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关联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及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围绕以生态环境保护、民生服务

保障为己任，打造环境产业市场化投资集团的战略目标，是重庆市国

资委旗下的环境产业市场化投资运营和市域内供排水“三总平台”，

受出资人所托履行国资监管及股东权益管理职责，主要承担污水国债

资金归集与国有股分红和污水项目业主、市域内特许产业投资建设与

运营管理以及安全生产、环保达标、民生保障监督等职责。公司主要

经营业务包括环境产业的投资运营，包括城市供排水、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工业危废处置、环境修复与流域治理等：暨承担市域内政府授

予的主城供排水、垃圾焚烧特许经营职责，确保其重点项目投资、生

产运行、环保安全以及供排水民生保障监管职责；同时，专注于长江

流域治理和市域外城市供排水、固（危）废、环境修复等环境产业拓



展，延伸污泥、渗滤液、餐厨垃圾、医废、工业污水、资源再生等产

业链。 

2019年末，水务资公司资产总额为 482.24亿元，净资产为 244.22

亿元，净利润为 20.89 亿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的说明：  

水务资产公司与本公司在业务、资产、债权债务及人员方面保

持独立。 

 

  三、本次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收购的标的为水务资产公司所持位于重庆市万州区的武陵、

新田、大周、瀼渡等四个镇级污水处理厂相关资产。 

1.标的项目简介 

武陵污水处理厂位于重庆市万州区武陵镇椅城社区 2 组，设计规

模 2,400m
3
/d，建成于 2003 年 3 月，当月竣工验收后投入试运营。新

田污水处理厂位于重庆市万州区新田镇五新社区，设计规模

3,000m
3
/d，建成于 2004 年 8 月，并于当月竣工验收后投入试运营。

大周污水处理厂位于重庆市万州区大周镇铺垭村 5 组，设计规模

3,000m
3
/d，建成于 2006 年 6 月，并于 2006 年 8 月竣工验收后投入试

运营。瀼渡污水处理厂位于重庆市万州区甘宁镇永胜村 4 组，设计规



模 6,000m
3
/d，建成于 2006 年 6 月，并于 2006 年 9 月竣工验收后投

入试运营。 

2.标的资产及其权属状况说明 

根据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以 2019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固定资产采用成本法、无形资产采

用成本逼近法，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中通评

报字〔2019〕82002 号）。根据评估报告，本次收购标的情况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9 年 10 月 31 日 

产权持有人：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608.90   597.50   -11.41  -1.87% 

固定资产-构筑物及辅助设施  808.40   1,043.82   235.42  29.12% 

固定资产-管道及沟槽  1,469.96   1,895.30   425.34  28.94%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832.16   541.36   -290.80  -34.95%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240.30   458.94   218.65  90.99% 

合计  3,959.72   4,536.92   577.20  14.58% 

 

本次交易标的中资产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

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其中： 

1.武陵、新田、大周、瀼渡四个镇级污水处理厂纳入评估范围的

房屋 25 项，其中：有房屋产权证的 20 项，建筑面积合计为 2,238.05

平方米；无房屋产权证的 5 项，建筑面积合计为 94.39 平方米，其中：

武陵镇污水处理厂监测室为厂内临时搭建用房，故无法办理房屋产权

证；大周镇污水处理厂 1#、2#、3#、4#泵站房的土地为厂区外农村



集体用地，故无法办理房屋产权证，但可以长期使用该土地进行生产

经营。 

2.武陵、新田、大周、瀼渡四个镇级污水处理厂纳入评估范围的

土地 8 宗，土地使用面积合计为 18,383.40 平方米，有土地使用权证。  

3.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武陵污水处理厂建成于 2003 年 3 月，当月竣工验收后投入试运

营；新田污水处理厂建成于 2004 年 8 月，当月竣工验收后投入试运

营；大周污水处理厂建成于 2006 年 6 月，当年 8 月竣工验收后投入

试运营；瀼渡污水处理厂建成于 2006 年 6 月，当年 9 月竣工验收后

投入试运营。2008 年 8 月原业主单位将该四个镇级污水处理厂的生

产运营移交给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2019 年 9 月四个镇级

污水处理厂及其泵站、配套管网等资产被划转给水务资产公司。2019

年 10 月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意水务资产公司无偿

接收该四座镇级污水处理厂资产。该四座镇级污水处理厂在本次交易

前由水务资产公司委托给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渝东水务有限公司

负责代管运行。 

4.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 

该四个镇级污水项目现处于委托运行状态，不属于独立核算的法

人企业，无单独的财务报表。以下是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0 月 31 日未经审计的账面价值： 

 

武陵污水处理厂： 



序号 科目 
账面价值（元） 

原值 净值 

1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2,206,408.83  1,890,620.99  

2 固定资产-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1,590,743.00  1,058,033.47  

3 固定资产-管道及沟槽 1,568,009.00  832,874.11  

4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2,468,995.95  1,375,154.65  

5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305,100.00 245,605.50  

6 合计 8,139,256.78  5,402,288.72  

 

新田污水处理厂： 

序号 科目 
账面价值（元） 

原值 净值 

1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1,971,466.88  1,647,076.57  

2 固定资产-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3,484,795.00  2,307,745.92  

3 固定资产-管道及沟槽 2,686,336.00  1,426,892.14  

4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3,795,462.00  2,505,363.03 

5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937,400.00 753,044.67   

6 合计 12,875,459.88  8,640,122.33   

 

大周污水处理厂： 

序号 科目 
账面价值（元） 

原值 净值 

1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1,155,862.74  889,905.91  

2 固定资产-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2,541,390.00  1,682,990.14  

3 固定资产-管道及沟槽 4,757,696.00  2,507,900.50  

4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3,871,373.40  1,548,896.58  

5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611,910.00 491,567.70  

6 合计 12,938,232.14  7,121,260.83    

 

瀼渡污水处理厂： 

序号 科目 
账面价值（元） 

原值 净值 

1 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2,055,014.27  1,661,405.14  

2 固定资产-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4,563,377.00  3,035,188.97  

3 固定资产-管道及沟槽 18,698,368.00  9,931,949.81  

4 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5,180,009.37  2,892,197.30  

5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1,133,853.00 912,751.67   

6 合计 31,630,621.64  18,433,492.87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本次交易由水务资产公司委托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从

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以 2019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固定资产

采用成本法、无形资产采用成本逼近法，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

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中通评报字〔2019〕82002 号）。结合实际情况，

经交易双方协商，本次交易拟根据资产评估结果确定交易价格，即按

评估值人民币 45,369,166.91 元（大写：肆仟伍佰叁拾陆万玖仟壹佰

陆拾陆元玖角壹分）作为目标资产转让价格。     

  

四、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条款内容  

1、合同主体  

甲方（转让方）：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重庆市万州区镇级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2、交易价格 

甲、乙双方同意，标的转让价格为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9 年 10 月 31 日为基准日评估确定，并经双方审核认可的《资产

评估报告》中所涉及的标的净资产评估值 45,369,166.91 元（人民币

肆仟伍佰叁拾陆万玖仟壹佰陆拾陆元玖角壹分）。  

3、资产转让价款分二次付清。在本协议生效后，待甲乙双方签

署标的移交表、办理完毕资产移交手续和实物资产及生产运营移交后



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标的转让价款的 70%；在办理完毕

标的资产相关资料移交和资产权属证明变更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 30%。 

4、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转让资产变动引起的净值变动归

甲方享有或承担。 

5、本协议在下列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签字盖章；

甲乙双方取得本关联交易事项批准手续。 

6、在转让过程中涉及的有关税费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分别由甲

乙双方各自承担。 

（二）已就购买的资产日后无法交付或过户的情况做出适当的保

护公司利益的合同安排  

标的资产已由万州镇级公司代管，生产经营主要资产实际已交付；

根据资产转让协议约定，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将分二次付清。若甲方

未按约定办理完毕资产相关资料移交和资产权属证明，乙方有权拒绝

支付剩余款项。 

截至本议案审议之日，公司尚未支付资产转让款。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拟收购武陵、新田、大周、瀼渡四个镇级污水处理厂相

关资产的关联交易，属公司主业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公司发展

战略规划和根本利益，有利于减少公司与大股东之间同业竞争和关联

交易，有利于巩固公司在重庆市的市场优势。 

2、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授予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供排水特许经营权的批复》（渝府[2007]122 号文）和政府有关文件精

神，该四个镇级污水项目在被公司收购后可纳入公司的污水处理业务

特许经营权范围。按公司第四期污水处理服务结算价格 2.77 元/吨（含

税），考虑污水增值税即征即退和实际承担污水增值税及附加，不考

虑企业所得税、污水结算价格调整和物价变动等因素，以 30 年经营

期测算，本次收购涉及的四个镇级污水处理厂项目预计平均年利润约

-151.43 万元。该四个镇级厂虽目前测算为亏损，但在收购后可纳入

重庆市财政采购公司污水结算价格体系，根据《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制

定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污水处理服务结算价格核定办法的通

知》（渝财建【2009】607 号）文的规定，在今后的运营期内可按照

“合理成本+税金和（或）法定规费+合理利润”的方式进行污水价格

核定和结算。从长远来看，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六、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拟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市渝东水务有限公司所属重庆市

万州区镇级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收购水务资产公司所持有位于重庆市

万州区的武陵、新田、大周、瀼渡四个镇级污水处理厂相关资产的关

联交易事项已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通过。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王世安、郑如彬、王宏、张展翔

先生已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与关联方按照市场交易原则公平、公开、

合理地确定交易价格，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良

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关联交易尚需水务资产公司按照国资监管规定及

内部规章制度，完善企业产权转让的有关手续。 

 



七、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公司与水务资产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事

项的进展情况： 

（一）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公司与水务资产公司发生的资产收

购类关联交易中，没有发生未按合同条款如期履约的情形。 

（二）公司近一个会计年度不存在针对已收购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的情况，并按合同约定的付款条款按期足额支付了相关款项。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19 日 

 


